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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重建策略市区重建策略市区重建策略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检讨检讨检讨 
建立共识阶段建立共识阶段建立共识阶段建立共识阶段 

市区更新多声道市区更新多声道市区更新多声道市区更新多声道（（（（1））））讨论摘要讨论摘要讨论摘要讨论摘要 
 

日期 ﹕ 2010 年 2 月 6 日 (星期六) 

时间 ﹕ 上午 10:00 至 11:00 

频道：  商业一台 

主持： 冯志丰 

嘉宾： 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女士、《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 (下称「督导委

员会」) 委员吴永顺先生 

主题： 市区重建局在市区更新四大业务策略的角色  

 
1. 主持人指传媒担心这是由政府赞助的节目，有可能变成「一言堂」。局长强调无需担

心，因为电台是开放的平台，不会容许「一言堂」。政府时有采用赞助节目形式进行

宣传，而这次便通过商业一台聆听市民意见。 

 
2. 吴永顺讲解督导委员会的组成和运作，委员听取市民对市区更新的要求，再以专业

角度向政府建议、反映。 

 
3. 局长表示，是次检讨有不少意见认为市区更新四大业务策略(4Rs)1 应该以地区为

本，配合地区特色，而一些旧楼长期失修，不适宜复修，只可透过重建才能解决问

题。 

 
4. 有自称是 K7 项目业主的听众指，该项目的单位实用面积量度方法不透明，过程只

由一个测量师负责，导致容易出错；而估价却由十一位进行，他不明市区重建局(市

建局) 的做法分别何以如此大。局长解释 K7 是市建局最大的重建项目，为了提高准

确度，所以聘请十一位测量师作估价，但如每个程序都用上这么多测量师，技术上

并不可行，亦会拖慢进度。 

 
5. 该名听众称，即使不想把自己的单位出售，最后也非迁离不可，没有选择权。局长

回应说，这反映在香港进行楼宇复修或重建的困难，因为楼宇业权分散，要得到所

有业主同意有一定难度。吴永顺指出，外国很多重建项目(例如东京)需用上超过十

年或更长时间进行商讨，才可得到所有业主同意。他认同现在 200 个重建项目是机

密，到公布时市民没足够时间商讨、没有卖与不卖或讨价还价的选择权，所以不少

意见指要给予重建区居民选择权。 

 
6. 一位是中西区居民的听众指马头围道塌楼事件反映政府巡查失修楼宇出了问题。此

                                                 
1  市区更新四大业务策略(4Rs)包括复修、重建、保育及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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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中环苏豪区有很多已复修的唐楼，但市建局仍花资源收购重建，这些资源实应

用于有真正需要重建的地区。局长表示，市区更新是社会的整体问题，其目标是改

善旧区居民生活环境，政府不能依从个别业主的意愿推行某些政策。香港楼宇繁多，

不可单靠某个政府部门巡查，业主有维修楼宇责任，租客也应租住安全的楼宇。 

 
7. 吴永顺指，重建应按各区不同情况和居民的诉求进行，尽量保留有特色的街道，避

免推土式重建。局长赞同最理想的市区更新是有机的转变，但很多业主无力进行有

机转变或没有及时维修楼宇，故需政府介入。 

 
8. 有听众建议应让发展商先收购旧楼，已复修的就应延迟收购。局长回应说，选择重

建或复修项目的客观标准是楼宇的状况。在是次检讨期间，当局要求市建局进行楼

宇状况研究。此外，发展商可引用《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条例》(「强拍」) 

向土地审裁署提出强拍申请，但楼宇必须是日久失修。 

 
9. 有听众反映希望尽快通过降低强拍门槛至八成。局长表示，把「强拍」门槛降低，

可望加快 50 年楼龄以上的旧楼业主自行申请「强拍」或把楼宇售予发展商重建的

程序，有助改善其生活环境。 

 
10. 一位听众指其所住大厦打算进行维修，但业主缺乏相关知识，又得不到足够业主的

同意，面对相当的困难。局长称，香港房屋协会、市建局、屋宇署近年提供良好配

套和支持，协助业主进行楼宇复修或维修，特别针对能力有限的业主，例如长者业

主。当局未来会研究改善及整合各种协助方式。 

 
11. 有听众认为业主有责任自行复修楼宇，不应只希望藉重建而获取补偿，浪费公帑。

他促请当局加强执法和公民教育。局长回应指政府的对策包括立法、执法、支持缺

乏能力的业主和公众教育，但仍有人利用法律漏洞或是因无知而犯法，故旧楼失修

的问题难以完全解决。吴永顺亦认同不能单靠政府解决，不过政府可为弱势社群提

供支持和协助。 

 
12. 有听众于商台留言版上建议可考虑分别成立「重建局」、「复修局」、「活化局」和「保

育局」以平衡 4Rs。他又认为市建局并没考虑 4Rs 的优次，其进行重建的目的是发

展地产项目。局长表示，需要重新检视现行模式，例如现时的重建项目须保密，故

未能做到由下而上；她希望透过是次检讨可在一些议题上取得共识，例如重建项目

可否由业主决定及同意后，才邀请市建局正式开展等问题。 

 
13. 局长解释新的「强拍」条例订明，有关地段上的物业必须集齐八成业权，才可申请

强制拍卖。土地审裁署会依据有关地段的重建价值而审批公开拍卖的底价，拍卖所

得会按业权份数分给业主，但此条例未必可完全解决旧楼老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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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局长指「楼宇更新大行动」的对象也包括没有业主立案法团或没有能力组织大厦业

主进行维修的旧楼。 

 

 
世联顾问 

2010 年 4 月 

 
-完- 


